同发改〔2023〕22号

关于同江市三村镇三村村闯关东民俗

文化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同江市三村镇人民政府：

报来“关于申请批复同江市三村镇三村村闯关东民俗文化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同三政呈〔2023〕4号）及有关材料收悉。根据同江市人民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十届·八十五次），依据天弈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天弈咨评-HBTY-SY2023-02），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为弘扬“闯关东”精神，深入挖掘乡村特色文化资源，促进乡村旅游发展，同意建设同江市三村镇三村村闯关东民俗文化村项目（项目代码：2303-230881-04-01-507513），项目单位为同江市三村镇人民政府。

二、建设地点：同江市三村镇三村村。

三、项目主要建设规模及内容：

改造闯关东展馆、知青俱乐部、民宿旅游度假村沿街房屋，改造面积2118平方米；新建十字街餐饮2000平方米及标志小景、户外休闲广场、霍比特屋小院等。
四、建设工期：2023年4月至12月。

五、项目估算总投资1905.66万元，其中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524万元，其余部分资金由地方自筹解决。

六、按国家法律规定，项目应该招标的事项为全部招标，招标范围、组织形式和招标方式如发生变化需报我局批准。（见附件）

七、该项目为闲置资产进行改造利用，无需重新规划选址。

八、如需对本项目批复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以书面形式向我局提出变更申请，我局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九、请同江市三村镇人民政府根据本批复文件，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初步设计。

附：建设项目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同江市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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